




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 各级财政部门在向下级下达资金时， 应单独

下达预算指标文件， 并保持直达资金标识不变， 贯穿资金分配、

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。 同时，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录入有关

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， 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数据真实、

账目清晰、 流向明确。

附件： 1.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下达表

2.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
抄送：州乡村振兴局、州发改委，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。

楚雄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1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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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2:

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
项目名称
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

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
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鲁星佑 

财政部门 楚雄州财政局 主管部门（实施单位） 楚雄州民族宗教委

资金情况 
(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9

其中：财政拨款 39

其他资金

总

年度目标

体

目

标

用于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，实施“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、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 划、

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”三项计划，增强楚雄州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，铸牢中 华民族共
同体意识，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

数量指标 资金支出率 100%

质量指标

项目资金公告公示率 100%

绩效

目标

产业指标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%

时效指标

年内项目开工率 100%

年内项目按时完工率 100%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
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广泛开展，各族群众中华 

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
不断增强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 

度指标
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 >90%




